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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本次发行的

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办法》《编报规则第 12 号》《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为本次发行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硅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于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鉴

于深交所进行了口头反馈，要求发行人律师对《问询函》的第 2 题、第 4 题进行

进一步说明及补充披露，本所就该等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以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所依赖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的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询问、

调查、见证、审查和判断，本所并得到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其已向本所提供了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资料并保证该等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所有副本与正本、原件与复印件一致。本所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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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中的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在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项发表如下补充法律意

见： 

一、 《问询函》第2题 

原题为“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 2.4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为 2.14 亿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披

露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 6 个月至今发行人实施或拟实施的对外投资情况，是

否存在金融或类金融业务；（2）结合发行人的货币资金状况、营运资金需求、大

额资金支出计划、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等，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

合理性，测算依据及测算过程是否谨慎，除补充流动资金外其余募集资金是否

存在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补充流动资金

或偿还银行贷款的比例是否符合《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

资行为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深交所口头反馈要求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就（1）“发行人最近一期

是否存在大额财务性投资”及（2）“结合发行人的货币资金状况、营运资金需求、

大额资金支出计划、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等，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进一步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1）财务性投资的认定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

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4-1-4 

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根据深交所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

并购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

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购或整

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主营业

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金额较大指的是，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不包含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2）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情况 

根据发行的人说明及发行人 2020 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

托理财等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万元） 

财务性投资金额

（万元） 

财务性投资金额占合并报表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3 其他应收款 525.04 — — 

4 长期应收款 — — — 

5 委托理财 — —  

6 长期股权投资 559.53 559.53 0.61% 

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 — 

合计 1,084.57 559.53 0.61% 

①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交易性金融资产。 

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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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③借予他人款项 

1）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525.04 万元，主要

包括履约保证金、备用金、应收出口退税等，不属于财务性投资，发行人其他应

收款中前五名单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务人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 

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余额比 

坏账准 

备余额 

成都锦都置业有限公司 未偿还抵债款 120.00 5 年以上 17.05 120.00 

结算中心保证金 保证金 100.00 1 年以内 14.22 5.00 

成眉石化园区管理委员会 保证金 85.00 1 年以内 12.09 4.25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保证金 35.00 1 年以内 4.98 1.75 

应收出口退税款 出口退税款 31.09 1 年以内 4.42 1.55 

合计 — 371.09 —  52.76 132.55 

2）长期应收款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长期应收款。 

④委托理财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委托理财。 

⑤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559.53 万元，系发行

人全资子公司硅宝股权投资持有的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2%的财产份额。 

1）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介 

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5 年设立，专门投资于新材

料产业及相关领域成长型未上市企业。自设立以来，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先后投资了深圳怡钛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怡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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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江苏中谱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谱检测”）及广东达尔新型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尔新材”）。三家公司的主要业务领域为：（1）深圳怡钛积

是专注于触控与显示、电子组装、智能终端等领域新材料研发应用的生产商，拥

有行业内先进的 OCA 光学胶和膜类精密模切加工、纳米涂层表面精细加工、氟

橡胶等材料配方开发及加工技术；（2）中谱检测是一家专注于食品、医药、农用

化学品、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三方检测服务机构，检测能力涉及食品、农产品、医

药、农用化学品、化妆品、保健品、食品药品接触材料、农业环境等领域；（3）

达尔新材是一家专业的建筑涂料生产制造商，主要产品包括高性能无溶剂环氧树

脂地坪涂料、水性聚氨酯砂浆自流平、弹性聚氨酯自流平、高性能防水防腐聚脲

的，同时还研发生产水性烤漆、胶粘剂以及功能建筑材料。 

2）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出计划 

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于 2021 年 8 月存续到期。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通过股权回购方

式退出深圳怡钛积，拟于 2020 年年底按照投资本金加年化 8%利息的价格退出中

谱检测，并拟于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续到期前退出达尔新

材。 

3）发行人持有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财产份额属于财

务性投资 

发行人参与设立杭州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目的在于通过新

材料产业并购基金进行战略投资，推动新材料行业产业整合、加快产业和资本的

对接，提升公司的产业竞争能力，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的产业投资。但基

于谨慎性原则，发行人将持有的硅和股权投资 15.52%出资份额认定为财务性投

资。 

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综上所述，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共持有 559.53 万元财务性投资，

仅占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61%，低于 30%，未达到《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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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中关于金额较大的规定。 

综上，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2. 结合发行人的货币资金状况、营运资金需求、大额资金支出计划、应收

账款的回款情况等，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货币资金及银行贷款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货币资金为 26,417.97 万元，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已经使用的授信额度总计 26,195.65 万元。上述两者金额接近。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前述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主要为 1 年以内的短期借款，

且相关借款不能满足发行人业务发展对长期资金的需要，发行人基于公司发展战

略与经济效益考虑，对银行贷款融资相对较为谨慎。 

（2）营运资金需求 

发行人以估算的 2020年至 2022年主营业务收入以及相关经营性资产和经营

性负责占营业收入比重为基础，按照销售百分比法对构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主要经营性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发行人未

来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以下 2020 年至 2022 年预测数据仅用于本次补充流

动资金测算，不构成盈利预测或承诺。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假定发行人业务所处的行业状况、市场需求、经济环境

及其相关重要因素不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市场不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 

①营业收入增长率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公司的营业收

入及复合增长率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101,803.50 87,057.30 72,823.06 

增长率 16.94% 1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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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增长率 18.24% 

②流动资金需求量测算 

根据华信的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测算，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金额约为

22,969.85 万元。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计算过程具体如下： 

发行人补充流动资金规模测算依据发行人未来营运资金需求量确定，即根据

发行人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情况（19.55%）、各项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

付账款、应收票据及存货）、经营性应付（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及应付票据）未

来预计的变化情况，以测算未来三年营业收入为基础，对未来日常生产经营所需

要的流动资金进行测算，进而预测发行人未来期间因生产经营而增加的流动资金

需求。 

由于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主要来自于发行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流动资产和流

动负债，发行人预测了 2020 年末、2021 年末及 2022 年末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

债，并分别计算了各年末的流动资金占用金额（即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差额）。

发行人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即为 2022 年末和 2019 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金额的差额，

计算过程如下： 

未来三年流动资金需求预测 

单位：万元 

项目 
基期 与营业收入比例 预测期 

2019 年（注）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 101,803.50 100.00% 121,702.35 145,490.71 173,928.81 

应收票据 15,421.72 15.15% 18,436.10 22,039.68 26,347.63 

应收账款 17,446.99 17.14% 20,857.24 24,934.06 29,807.76 

预付账款 592.13 0.58% 707.87 846.23 1,011.64 

存货 13,906.07 13.66% 16,624.20 19,873.62 23,758.18 

经营性流动

资产小计（1） 
47,366.91 46.53% 56,625.41 67,693.60 80,925.22 

应付票据 447.30 0.44% 534.73 639.25 764.20 

应付账款 10,194.82 10.01% 12,187.53 14,569.75 17,4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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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期 与营业收入比例 预测期 

2019 年（注）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预收账款 4,303.28 4.23% 5,144.41 6,149.96 7,352.05 

经营性流动

负债小计（2） 
14,945.40 14.68% 17,866.68 21,358.96 25,533.85 

流动资金占

用（3）=（1）

-（2） 

32,421.51 31.85% 38,758.73 46,334.64 55,391.36 

新增流动资金需求 22,969.85 

注：2019 年数据来源于发行人 2019 年年报。 

根据发行人的测算，按照 19.55%增速，预计至 2022 年末，发行人因销售收

入增加需占用流动资金规模达到 55,391.36 万元，较 2019 年末实际数增加约

22,969.85 万元。发行人 2020 年至 2022 年现有业务正常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缺

口较大，与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支出（2.4 亿元）金额接近。 

（3）拓展工业胶业务布局，预计将进一步加大发行人对营运资金的需求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建筑领域（如建筑幕墙、节能门窗、中空玻璃等）是有

机硅密封胶的传统应用领域，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建筑胶领域，建

筑类用胶产品市场容量大、客户分布广，通常以经销模式为主。在保持建筑胶领

域竞争优势的同时，发行人将拓展工业胶业务。工业胶客户（直销为主）相较于

经销商客户账期一般较长，因此在该种业务模式下，发行人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

比重预计会有一定程度提高，将会加大发行人对营运资金的需求。 

（4）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大额资金支出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

正常生产经营外，已确定的大额资金支出主要为收购拓利科技尚未支付的股权收

购价款 16,575.00 万元。 

（5）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①应收账款占比稳定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 2020 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期各期末，发

行人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4,604.58 万元、18,504.39 万元、17,446.99 万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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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73.37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1.27%、35.99%、27.25%和 38.73%。 

②应收账款余额账龄主要为 1 年以内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期各期末，账龄在 1 年

以内的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13,321.29 万元、16,905.44 万元、15,363.84 万元和

32,972.19 万元，所占比重分别为 84.42%、84.46%、80.38%和 85.25%，占应收账

款的绝对多数。 

③未来应收账款回款情况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

账款占比稳定且应收账款余额账龄主要为 1 年以内。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

始终重视客户质量与应收账款回款管理，预计发行人应收账款的占比、账龄、回

款等情况较报告期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综上所述，公司收购拓利科技项目后续现金支出约 1.66 亿元，未来需要补

充营运现金约 2.29 亿元，同时考虑到发行人计划偿还一定规模银行贷款以及未

来计划扩大直销收入占比等因素，发行人未来累计需要资金超过本次补充流动资

金的规模。因此，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合

理性与必要性。 

 

二、 《问询函》第4题 

原题为“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募投项目中的高端密封胶项目实施厂房来源

为租赁全资子公司成都硅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宝新材”）房产扩建，

相关土地证号为：新津国用（2013）第 1212 号、新津国用（2014）第 1048 号。

硅宝新材在上述土地上自建的 25 处房屋尚未办妥产权证书。请发行人补充说明

或披露：（1）披露本次募投项目拟租赁房产相关产权证书办理的最新进展、未办

妥产权证书的原因、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如未能成功办妥产权证书发行人拟

采取的解决措施，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2）说明拟租赁房产的目前使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房产的面积及占发行人全部房产面积的比例等，并结合发行

人对相关房产的扩建计划等说明相关事项是否对发行人现有业务的生产经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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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利影响，发行人对此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请保荐人

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深交所口头反馈要求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进一步核查硅宝新材料上述 25 处

房屋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具体时间。 

回复： 

根据本所律师访谈新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及发行人的说明，上

述 25 处房产预计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取得不动产权证。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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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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